大连德迈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控股股东。根据申报文件，控股股东德迈仕投资为公司高管持股平台，成立于2012年1月，其所持发行人22.3%的股份2012年01月受让于Mega’s，Mega’s所持发行人股份分别于2007年6月、2009年5月受让于大显股份、Manifold, 德迈仕投资受让发行人股份所支付对价与Mega’s持股成本基本持平；控股股东德迈仕投资所持发行人股份经大显股份两次股权转让而来，未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国有资产评估程序，存在程序瑕疵，大连市国资委于2018年4月就发行人历史沿革有关事项出具确认函；2017年10月11日，德迈仕投资原股东李庆阳将其对德迈仕投资的50万元出资转让给李健。请发行人：（1）说明Mega’s转让发行人股份和德迈仕成立后即投资入股发行人的背景及合理性、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说明大连市国资委就发行人历史沿革有关事项出具的确认函，相关依据是否充分，其结论性意见就两次股权转让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等是否明确、充分；（3）说明德迈仕投资股东李庆阳转让出资的原因及合理性、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控股股东德迈仕投资历史及目前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请发行人就上述事项是否影响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权清晰稳定，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就上述事项核查并就是否影响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的权属清晰稳定，是否构成本次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股东。根据招股说明书，姚伟旋和苏州九思均为公司前十大股东，分别持有发行人4.20%、4.87%的股份，姚伟旋系苏州九思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苏州九思14.29%出资份额；宜德商务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其所持股份系远东运通平价转让；招股说明书中未明确披露本次发行前股东具体锁定期。请发行人：（1）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姚伟旋和苏州九思的基本情况；（2）说明远东运通平价转让股份予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的原因及合理性；（3）明确披露本次发行前股东锁定期承诺的具体期限。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关于商誉减值。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采用收益法评估，于2018年10月收购金华德77.5%股权并形成商誉5,077.45万元；2018年末、2019年末及2020年上半年末，发行人未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发行人将金华德纳入合并报表前，与金华德存在较大金额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金华德采购产品与委托加工服务。

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各期金华德向发行人（不并表金华德主体，下同）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金额及占比、毛利率情况，并说明报告期各期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对比金华德同一期间向发行人与其他客户的销售毛利率情况，说明差异原因，是否存在异常；（2）说明金华德历次评估报告的业绩预测是否发生改变；金华德与发行人的预计与实际关联交易的规模、毛利率是否一致，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在报告期各期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实际经营状况及未来经营规划等因素的情况，报告期内是否发生改变；（3）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金华德采购的产品是否存在滞销，金华德的经营业绩是否受发行人采购规模的影响；如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下滑，金华德相关商誉是否存在减值风险，如存在，请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